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3年度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的内部控制有

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215009号），该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

具了否定意见。公司董事会现对该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

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

控制目标。 

金鸿控股因与控股子公司沙河中油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

河金通”）的另一方股东就沙河金通的未来发展存在严重意见分歧导致金鸿

控股丧失对沙河金通的控制权，截至2023年12月31日，金鸿控股未能完成沙

河金通的处置工作。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

而上述重大缺陷使金鸿控股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金鸿控股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金鸿控股2023年财务报

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

围的影响。本报告未对我们在2024年4月26日对金鸿控股公司2023年财务报

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董事会对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现管理层已识别并注意到上述重大缺陷，公司已积极与

沙河中油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股东沙河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沟通，加快推

进股权转让事项，并通过诉讼程序行使股东权益，积极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



益。 

三、公司拟采取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对上述缺陷进行了自查，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尽

快消除相关影响。公司决定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沙河金通股权，但因小股东方沙河

建投不配合股权转让事宜，导致截至目前股权转让尚未完成。 

截至目前，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东公司作为沙河金通股权已于近日对沙河金

通公司及小股东沙河建投提起诉，要求配合华东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提供沙河

金通公司的财务资料，该案已被法院受理。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完善公司

内部控制体系，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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